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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医院“沦陷”腐败窝案
拥有财产2126.91万元，包括上海、郑州、南阳等地房产8

套；家中及办公室存放现金951.91万元；银行存款182万元；
购物卡及金银首饰等价值20万元；债权65万元；日产尼桑轿
车一辆……

8月，河南南阳市唐河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判处上述财产拥有者――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
院检验科主任范泽旭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200万元。与
范泽旭同一科室的副主任施保华贪污182万元，被判处有期
徒刑6年6个月。

从2001年10月至2015年5月案发，范泽旭、施保华等人
从试剂、耗材进行贪污，历时14年。

无独有偶。马某某担任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骨伤科
科室主任期间，按照国内耗材 30％、进口耗材 25％、关节
脊柱类耗材 20％、创伤类耗材 30％的比例，多次账外非
法收受供货商回扣，金额达 57.7248 万元，犯罪时间历时
5 年。

此类案件呈现出窝案、串案、大案等特点。南阳市唐河
县检察机关在侦破范泽旭一案时，顺藤摸瓜获得案件线索43
条，向其他法院移交25条线索、25人。该院查办的18个案件
均为窝串案，涉案18人，其中300万元以上的案件有3个。唐
河县人民医院输血科科长郑晓玲、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
科主任魏万昆、核医学科副主任万程彬、输血科科长王亚松
等人相继落马。

信阳市一名医药界人士告诉记者，“涉案的除了信阳市
第一人民医院，还有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新县人民医院
等。由于是单位受贿，科室每个医生都参与，信阳市一些医

院的骨科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不得不让这些医生写承诺书
后带病上岗。”

送回扣打通医院领导

以免费投放设备捆绑耗材合同
郑州康利医疗生物有限公司经理刘泉海说，他在范泽旭

的帮助下与南阳市中心医院签订协议书：康利公司免费向南阳
市中心医院提供日本自动血凝分析器一台，期限5年，医院在
期限内购买该设备配套试剂耗材。其间，刘泉海每年都给范泽
旭送去10万元至41万元不等的“感谢费”，总额达201万元。

河南省卫生厅纠风办主任张勇告诉记者，设备捆绑试
剂、耗材，是医药行业多年存在的行业潜规则。从医院方面
讲，省了买设备的资金；从供货商讲，用一台设备敲开医院的
大门，一劳永逸。

据记者调查，这个潜规则中，最大的获益者是供货商，其
次是贪污腐败的个人。公办医院作为国有事业单位，按照规
定，采购医疗设备要经过招投标程序。但医院与供货商签定
的免费投放设备捆绑耗材的合同，规避了这一制度设置。

业内人士表示，这种表面看起来为医院省设备钱的做
法，却因后期耗材的不可替代性，让医院失去了选择其他物
美价廉耗材的机会，以成本增加的方式进行利益输送，造成
国有资产变相流失，患者也不得不承担医院转嫁的高额医疗
费用负担。

侦办案件的唐河县检察官发现，因专业性较强，医院一
般将设备引进和耗材选用权交给需要使用的科室，科室主任
或副主任就有了话语权。只要试剂和耗材在国家或地方药

品耗材集中采购目录中，就可以任意选择品牌和供应商，只
要价格不超过目录的最高限价即可。

一位医药供货商说，医院一旦使用设备，他们就能通过
长期的回扣捆绑医院和科室领导。如果医院中止使用其提
供的试剂和耗材，就要支付前期高昂的设备使用费。同时，
一些设备有先进的程序设置，一旦更换试剂、耗材将自动锁
死“停摆”。

完善招标采购制度避免“钓鱼式捐赠”
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

款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
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
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
以受贿论处。”

此后，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卫生部等部门多次出
台规定，开展专项活动，治理商业贿赂行为和涉医疗领域
的腐败。

但据记者了解，附着在医疗设备上的试剂、耗材腐败仍
屡禁不止。2016年2月至4月，河南省委第十巡视组对河南
省卫生计生委进行专项巡视时，“医药购销运行机制与有关
法律相悖，权力寻租空间大”“招采分离，造成双重寻租问题”

“医用耗材使用存在‘硕鼠’现象”等问题，都写进了巡视组的
反馈意见。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问题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完
备的制度设计。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出台目录对医院使用的
设备和耗材进行品牌准入和最高限价，但从目录中选择哪个
品牌、以哪种价格进入医院，最终的决定权全部掌握在医院
甚至个别科室、个别人手中。

由于医院众多，采买活动频繁，结算系统由各家医院自
己掌握，相关部门监督乏力，以致虽三令五申，下面依然暗流
涌动。

此外，有业内人士认为，现在的医院按企业化方式运营
也是这种现象大量存在的原因之一。一些医院给科室下达
经营指标，科室再下达到每个医生头上，为完成指标，卖高价
药、过度检查、小病大治等成为医院常用的手段。

相关人士建议，要明令禁止以捐赠、投放、借用检查检验
设备的名义规避试剂、耗材招标采购，形成垄断事实；禁止以
任何曲线方式、任何名义定向采购，禁止合作合资购买设备
或设备入股等方式，产生变相行贿受贿行为。

耗材回扣高达30％，长期利益捆绑医院和医生
河南多家医院医疗设备腐败窝案调查

新华社 孙志平 李丽静

国内耗材回扣30％，进口耗材回扣25％……近期，河南查处多起从医疗设备试剂、耗材上非法
获利的案件。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药品零差价实施，以及社会越来越关注药品腐败，一些医院和医生变换手
法，从试剂、耗材上攫取利益，手段更为隐蔽。这类贪污腐败案件通常历时时间长、涉案金额巨大、
牵涉人员众多。

托管转让非传言
月初以来，岳阳当地多个自媒体发文称，去年11月当地

政府就发布景区招商公告，几个月前，岳阳市政府又与云南
城投签订岳阳楼公园承包经营协议，往后岳阳楼景区将由企
业承包经营。

岳阳楼是岳阳旅游产业的一张名片，1988年1月被国务
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9月被全国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记者查询发现，在政府网站上公布的有关景区经营权转
让信息中，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11月16日，岳阳市政府网发
布《湖南省岳阳市旅游景区景点经营权转让招商通告》，公告
称为了加快开发旅游资源，市政府研究决定，对岳阳市辖区
内2个重点旅游景区经营权面向社会公开招商。而公告中的
招商项目只有君山岛景区（含芦苇荡）、君山野生荷花世界景
区2个景区，并未涉及岳阳楼景区。但是，岳阳楼景区和君山
岛景区同在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两处景区地理
位置相近。

尽管在去年的招商文件中，岳阳楼景区不在其中，但相
关情况最近却发生了变化。昨天下午，岳阳楼景区管理委员
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外界所传并非谣言，“眼下岳阳楼景区
的经营权转让正在进行，还没走完流程。”他称，关于景区转
让，去年政府就发文，当时项目中并无岳阳楼景区，而几个月
前，岳阳楼也被划入其中。

经营权转让“领导正在商讨”
针对岳阳楼景区“被承包”一事，岳阳市政府文件科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相关公告是当地旅游主管部门岳阳市旅游外

事侨务办下发，项目进展也由该部门掌握。
随后，记者与岳阳市旅游外事侨务办综合科一名工作人

员取得联系，她表示，岳阳楼景区确在旅游外事侨务办的管
理范围内，但她不清楚上述景区招商项目的具体情况，也不
知哪个部门在负责落实。她介绍，岳阳楼景区与招商文件提
及的两个景区没有附属关系。“外面关于转让岳阳楼景区的
传言很多，最近领导也在就此事开会商讨，具体会由政府出
面回应。”

岳阳楼景区一名工作人员称，岳阳楼景区此前一直由
“公家”管理，景区经营良好，门票收入足够维持日常运转和
维护工作，并不需要外资的扶持，对于为何转让经营权，他表
示“想不通。”

岳阳市民董鹏（化名）没意料到岳阳楼转让经营的消息
在当地会掀起这么激烈的讨论。“岳阳楼是文保单位，能否转
让经营，企业如何维护管理都是问题。”

记者翻阅上述景区招商公告中表示，政府拥有旅游景区
景点管理权、规划审批权和文物保护权，依法授予受让人特
许项目经营权40年。特许经营转让价款扣除解决原景区景
点开发建设中已经形成的相关遗留问题费用外，按项目建设
进度依次全额返还受让人用于景区景点建设。

■ 焦点

岳阳楼经营权被转让是否合法？
有网友质疑，岳阳楼是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属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第二章关于不可移动文物条款中第二十四条明文规定，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

北京旅游学会副秘书长刘思敏指出，此项规定指的是国
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而非经营权。我国旅游景区资源
归国家所有，国家通过地方政府、景区管委会行使所有权和
经营权。刘思敏表示，岳阳楼虽然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在不变更其所有权的前提下，
景区经营权是可以进行变更的。

中科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文保研究员王德恒则表示，有
些归于文物局管理的景区或者文物，不可转让经营权，比如
北京的天坛、故宫等。

景区经营权为何会被转让？
刘思敏表示，一般考虑转让景区经营权，可能存在当地

的资源条件不够好，或者政府无力持续投资的情况下，为了
拉动当地经济，更好地发展旅游业，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管委
会会选择转让经营权，每年收取一定的转让费、并让企业交
取税收。或者采取资源入股的方式，参与分红。这种方式正
在被全国更多的景区广泛运用，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如果在
公司投资开发经营过程中，景区经营开发中暴露出的基础建
设投入不足、品牌塑造力度不大、景区自身发展缓慢等问题，
相关部门也可回收经营权。

王德恒表示，在具体的招商转让过程中，参与竞标的公
司必须承诺在经营中遵守国家和地方制定的保护文物的相
关规定，并且在确定竞标成功后，相关承接经营权的公司需
要在国家文物局进行备案，而景区的所有权始终归当地管委
会所有，不可变更。

经营权转让后文物能否得到保障？
中科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文保研究员王德恒表示，根据

景区的不同规模和级别，国家的宏观层面上会出示具体的保
护内容和措施，下到每个地区的文物局，也有针对当地文物或
景区的保护规定。景区内的景观或者具体到重要文物的关键
部位，比如梁柱，雕塑等，都需要做定期的维护和修缮。如果一
旦发现没有保护得当，经举报查实，管理主体需要承担相应责
任，当地文保局享有监察甚至叫停的权利，而且需要管理方进
行赔偿，严重的话，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刘思敏认为，负责经营的公司也会考虑持续经营，保持
盈利和效益的增长问题，所以相关景区或者景区内文物的修
缮和保护工作，企业也不敢怠慢。

岳阳楼被“托管”？三大焦点问题专家有话说
《新京报》

近来，“岳阳楼将‘承包’给企业经营”的消息在湖南岳阳炸开了锅。多个当地
自媒体公号发文，称当地政府已与某企业签订协议，转让岳阳楼景区经营权，也就
是说，岳阳楼将被“托管”。

岳阳市政府网相关文件显示，去年11月当地发布公告，对岳阳市辖区内2个
重点旅游景区经营权面向社会公开招商，而岳阳楼景区并不在招商景区之列。发
文单位当地旅游主管部门回应称，并不清楚具体情况，“可能是谣传。”而岳阳楼景
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岳阳楼景区虽不在招商名单内，但眼下景区已经正
在进行经营权转让，传言非虚。他称，岳阳楼景区此前是“公家”管理，而且是全国
重点文保单位。此次转让经营权是否合理合法，需要给当地市民一个解释。


